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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8屆第6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邀本部就「一、衛生福利部27家查廠報告。二、統一使用越南大幸福椰子油。三、維力使用北海油脂流向。四、戴奧辛檢驗結果、檢驗方法」提出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衛生福利部27家查廠報告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與地方衛生局自今(103)年10月13日至10月29日，已完成全國27家資本額3,000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工廠稽查，其中4家業者已停業(大統長基公司、強冠公司、正義公司、頂新公司屏東廠)，其餘共稽查23家，1家為飼料工廠(大成長城公司永康二廠)、1家為自炸豬油自用(美芝城公司)，稽查範圍包括工廠進出貨、進口報驗資料及食品衛生良好規範(GHP)等。
本次行動至10月29日共出動183人次， GHP查核方面8家工廠有缺失，如：未落實食品添加物管理、作業區環境清潔度不佳、不同作業區未有效區隔等，相關缺失部分，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已令業者限期改善，限期內未改善者，依食安法第44條處辦。GHP限期改正複查結果，6家工廠已於期限後改善完成、1家尚未到期、1家屆期未改者，已開罰10萬元；另南僑公司30批油品未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規定辦理食品輸入查驗登記，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已開罰3,000萬元；以及統清公司因涉及牛油隱匿部分已罰款300萬元。
本部已於103年10月31發布新聞稿及彙整表，詳細查廠報告刻正彙整中。

貳、統一使用越南大幸福椰子油
    依據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提供資料，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之脫臭椰子油、精製椰子油、烘焙用奶油等三類油品原料，疑似混攙到頂新製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所進口之越南大幸福椰子油，該三類油品原料分別用於生產冰品、布丁及麵包系列，共製成23項產品。問題產品中，除「冰戀雙旋冰淇淋-巧克力香草杯(有效日期2014年11月13日)」產品因102年5月立光農工事件已全面下架之外，其餘22項產品，均已逾有效期限，目前無相關產品於市面上流通。

參、維力使用北海油脂流向
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向維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購買油品，油品係由北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運送至維力廠區，最後一批豬油之購買日期為102年11月18日，該批豬油已於103年1月4日前全數使用完畢，製成產品最後一批有效日期為103年7月4日。目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並無通報各地衛生局維力有產品需下架，一旦該公司被通報疑似攙偽混入非供食用之飼料油，各地衛生局立即依下游廠商下架原則辦理。
    彰化縣衛生局請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99-102年向維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北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之豬油所製成之產品品項，分別為46項、51項、55項、52項，本部已於103年11月17日公布產品品項。

肆、戴奧辛檢驗結果、檢驗方法
一、戴奧辛之檢驗方法
   有關戴奧辛檢驗方法，係依據本部公告指定CNS 14758 N6369 食品中戴奧辛及多氯聯苯殘留量之檢驗方法，該方法係參考美國環保署「Method 1613」及「Method 1668」關於戴奧辛及戴奧辛類之檢驗方法，分析17種戴奧辛及12種戴奧辛類多氯聯苯。

二、頂新油脂之戴奧辛檢驗
    本部食藥署於103年10月24日及25日受理彰化地檢署自頂新製油公司屏東廠油槽抽驗自越南購入之精煉及未精煉之豬油檢體3件、牛油檢體4件及來自索羅門、吉里巴斯及馬來西亞之椰子油檢體4件及澳洲牛油檢體1件，共計12件。基於風險考量，委託國內食藥署認證之戴奧辛實驗室檢驗戴奧辛及戴奧辛類多氯聯苯，檢驗結果無異常，均未超過「食品中戴奧辛及戴奧辛與戴奧辛類多氯聯苯含量總和之限值」關於油脂類之標準。

伍、總結
關於強冠、頂新、正義等違法產品均已要求下架；年底前食藥署與地方衛生局將進一步針對製作苦茶油、胡麻油、黑麻油等規模較小的工廠，進行油品原料來源、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食品業者登錄等進行查核。
食品安全衛生由衛福部及透過不同部會間之分工，共同合作管理，在行政院跨部會協調機制的運作下，強化進口食品及油脂之邊境管制與檢驗措施，全面提升我國食品安全衛生與品質管理，促進全民安心與健康。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尚祈　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